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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817-137

济南市平阴县孔村镇驻地有家
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孔村分厂，生产
时有废气、噪声污染。投诉人认为当
地环保部门渎职失职。

济南市 大气、噪
声

1、经调查核实该公司孔村分厂，环保手续齐全，现有冲天炉4台（2备2用，每台10吨/小时，依据国家发改
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名录》（2016修正），“5吨/小时及以下冲天炉为限制类”，故该厂冲天炉不在淘汰之列）、
电炉2台、天然气退火炉1台。配套安装了气箱脉冲布袋除尘器20余台，冲天炉烟气采用炉内脱硫+多管+旋风
+高效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排放，电炉烟气经集尘罩收集，然后负压送入布袋除尘器净化。焦炭等物料建设了
密闭料仓，料仓及各车间内容易起尘的位置安装8台雾炮进行降尘。县环保局当天即对该公司废气排放口进
行了监测，废气监测结果分别为：铸造三车间（济平环监（气）2017年第62号）：颗粒物：7 . 4mg/m3、二氧化硫＜
2 . 86 mg/m3、氮氧化物＜3 mg/m3；铸造四车间：（济平环监（气）2017年第63号）：颗粒物：3 . 4mg/m3、二氧化硫＜
2 . 86 mg/m3、氮氧化物＜3 mg/m3；半加工3车间（隧道窑）（济平环监（气）2017年第64号）：颗粒物：7 . 4mg/m3、二
氧化硫6mg/m3、氮氧化物167mg/m3；均达到《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合排放标准》排放限值要求。2、该企业
噪声主要产生于铸造四车间质检抛丸机、铸造三空压机、除尘排气筒排气、铸造四金相切割锯，均安装有降
低噪声的设备。其中铸造四车间抛丸机上料斗、周转箱内部添加橡胶皮子，并调整生产时间由24小时改为12
小时生产；空压机和金相切割设备建设了隔音房；除尘排气筒排气安装了7套消声器等措施。县环保局当天
对该企业厂界噪声分昼间、夜间进行了检测。夜间噪声监测结果1、2、3、4号测点均达标，昼间2、3、4号测点均
达标，1号测点噪声值为66 . 7dB，超过《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限值标准》（GB12348-2008）6 . 7dB。

是
责令改
正、立案
处罚

1 .平阴县人民政府责成孔村镇人民政府、县环保局、县经信局对该企
业加强环境监管，责令企业排查噪声超标原因，目前已整改完毕。 2 .
委托山东格林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对玫德集团有限公司孔村分厂厂界无组
织排放进行监测，经监测该厂界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上风向1#：0 . 62mg/
m3、下风向2#：1 . 15mg/m3、下风向3#：1 . 26 mg/m3、下风向4#：1 . 21 mg/m3；颗
粒物上风向1#：0 . 278 mg/m3、下风向2#：0 . 356 mg/m3、下风向3#：0 . 398 mg/
m3、下风向4#：0 . 347 mg/m3；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相关
排放限值标准要求。 3 .县环保局对该公司1号测点噪声昼间超标问题
已立案处罚(平环罚告字[2017]第168号)，处以罚款5000元。

320 819-09

济南市平阴县孝直镇：1、赵桥村
一养猪场异味大。2、泊头村一养猪场
离村仅10米，排污水致村内水沟变成
臭水沟。3、孝直村南有一鸡场异味
大。4、孙庄村西1000米处的张沟鸡场
异味大。5、野场村东面有一养鸡场异
味大。

济南市 大气、水

1 .赵桥村养猪场为张某某养猪场，位于限养区内，以进村东西路为界，共有两处，路南一处存栏100余头，
新建了15立方米污水沉淀池1处，已作防渗，粪污还田。路北一处存栏200余头，粪污通过沼气池直接处理，现
场有较大异味。 2 .泊头村养猪场为该村村民吴某某所有，位于限养区内，存栏母猪130头，小猪300余头，
2010年建100立方米沼气池1处，常年免费供应周边群众使用沼气。采取干粪处理，污水直接排进沼气池处理，
不存在污水外排现象。该养猪场西侧有1处村内季节性自然排水沟，雨后有积水未蒸发，水沟东侧建有60平
方米储粪池，配有防淋防渗防溢流设施，猪粪定期清除，水沟东侧有高30厘米的隔水墙，场内为半干猪粪，不
存在污水。虽然泊头村养猪场距村庄较近，但是经现场查看，不存在排污水至村内水沟变成臭水沟的情况。
3 .孝直村村南养鸡场有两栋鸡舍，存栏鸡5000只，有1处粪污处理池，该养鸡场位于禁养区内，根据规定应

予以关闭。 4 .张沟小区共有养鸡场11户，距离村庄1000余米，全部位于限养区内，经现场查看，养鸡场内
个别区域有晾粪的现象，现场异味较大。 5 .野场村东侧养鸡场为张某某所有，在限养区内，蛋鸡存栏3000
只，在养殖场南、路西侧有晾粪场，有较大异味。

是

责令改
正、关停
取缔、约

谈

平阴县政府责成畜牧局、孝直镇政府等单位迅速查清问题、立行立改。
1 .赵桥村路南养猪场于8月27日在养猪场院墙南建设46立方米防雨防

渗防溢流的储粪场1处，在院内建设完成13 . 6立方米的污水储存池1个;对现
有半敞开式猪舍进行封闭改造，污水排放通道用水泥盖板进行封盖。路北
养猪场于8月27日建设完成42 . 5立方米的储粪场1处，建设48立方米污水储
存池1个。两个养猪场都做到日产日清，确保场内清洁卫生。 2 .为安全起
见，孝直镇于8月23日已对泊头养猪场原有储粪场进行了拆除。该养殖场于
8月27日在离排水沟和村庄20米处建设完成84立方米储粪场1处，做到防渗
防雨防溢流。 3 .孝直镇政府8月21日对孝直村南养鸡场采取了关闭措
施，并对养殖场养鸡设施、粪污及饲料等进行了全面清理。 4 .张沟小区
11户养鸡户已于8月22日均对养殖场内外进行了全面清理，全面禁止露天
晾晒鸡粪；指导不完善的养殖户建设配套粪污储存场和污水储存池，实现
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截至8月27日其中1户自行关停，其余10户全部完成粪
污处理设施改造。 5 .野场村养殖场对南路西晾粪场内的鸡粪进行了全
面清理；已于8月27日建设完成75 . 6立方米的防雨防渗防溢流的地上粪污储
存场。 6 .县追责问责组针对孝直镇畜牧站履行监管职责不力，对五名
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约谈。

321 821-145
菏泽市鄄城县陈王街道崔柳行

村四新工厂、天拓工厂直排废水、刺
鼻异味气体，并且向地下直排污水。

菏泽市 水、大气

群众反映的四新工厂实际为“山东四新阻燃材料有限公司”，天拓工厂实际为“鄄城天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两个公司均位于鄄城县基础工业园区内鄄城县工业支路南十三路东。 1、山东四新阻燃材料有限
公司主要产品为无卤阻燃剂，自2017年7月28日因设备检修停产至今。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工艺废水，
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通过污水管网排向鄄城县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不直接排放。该公司废
气主要成分为氨气等，产生自阻燃剂生产装置、污水处理站，经硫酸二级逆流喷淋吸收塔吸收后通过15米高
排气筒排放，目前厂外基本无异味。目前该公司共有1眼水井，用于企业职工生活，该水井正常使用，未发现
向地下直排污水现象。 2、鄄城天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2-氯苯基4，5二苯基咪唑、已二酸二甲
酯。自8月16日因工业园区集中供热中心停止供热，该公司停产检修至今。该公司日产生废水16方，建有污水
处理站一座，处理能力为每天200方，处理后废水经专用管道排向工业园污水管网，废水不直接排放。该公司
有自备井1眼，用于企业生产生活，经现场检查，该水井正常使用，未发现向地下排污痕迹。8月25日该公司委
托山东科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自备井水质监测分析，共检测23项指标，除氟化物超标外，其余22项指标均
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氟化物超标为地质原因。该公司废气主要成分为甲醇等，
来自2-氯苯基4，5二苯基咪唑生产装置、已二酸二甲酯生产装置及污水处理站，经过二级冷凝、水洗塔吸收
后通过20米高排气筒排放。2017年8月6日该公司委托山东省金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废气进行现场检测并
出具检测报告，共监测34项指标，其中27个指标污染物未检出，其它项目符合国家标准。8月26日，检查发现
该公司检修期间，车间外有酸味。

是 责令改正 鄄城县环保局责令鄄城天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加强管理，杜绝维修期
间的跑冒滴漏现象。目前该公司已完成整改。

322 822-98
认为山东省环保厅在“基本消除

劣五类水体”工作方面，存在不实问
题。

省级 其他

1 . 2015年,山东省提出了“年底前省控重点河流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的目标。截至2015年12月底，按照国
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五类标准（主要指标COD≤40mg/L，氨氮≤2mg/L）评价，并综合考虑部分河流断
流、河道整治及受上游入境来水环境等因素，全省省控重点河流中，仅小清河辛丰庄1个断面未消除劣五类
水体。 2 .尽管我省省控重点河流实现了基本消除劣五类的工作目标，但是部分区域水环境突出问题仍
未得到根本解决，少数已达标断面氨氮等指标长期处于达标边缘。为巩固省控河流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成
果，2016年以来省环保厅进一步深化流域治污工作力度，推动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否

323 823-11 历城区唐冶新区反映济南遥墙
机场航班降落产生噪声扰民。 济南市 噪声

1 .济南遥墙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2002年经原国家环保总局批复（环审[2002]136号），于2007年5月通过原山
东省环保局的验收（鲁环验[2007]33号）。经查阅环评报告，该工程的评价范围为：跑道两端各延伸10公里跑道
两侧各延伸2公里。报告书对跑道两端各延伸10公里外区域进行了预测，能够达到《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
标准》（GB9660-88）一类区的标准（特殊住宅区、居住、文教区），查阅验收监测报告，报告中没有对跑道两端
各延伸10公里外区域进行飞机噪声监测。唐冶新区距跑道南段约20公里，不在评价范围内。报告书没有对唐
冶新区飞机噪声进行预测。经调查唐冶新区房地产项目的环评资料，均没有考虑飞机噪声对其影响。 查
阅环评报告书、验收监测报告、环评批复和验收意见，机场除对部分村庄搬迁、改造意见未落实外，环评报告
和环评批复意见中有关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都得到了落实。环评时，机场飞机年起降架次约4万架次，随着
发展，目前机场飞机年起降架次约10万架次，机场即将启动二期扩建工程，将在二期工程中一并考虑相关环
境问题，减少对周围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影响。 2 .高新区管委会电商济南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尽量减
少夜间航班次数，对方回函说明：（1）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选址及运行所有飞行程序均经过民航局批准后实
施；（2）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也会根据后续济南市建设和发展情况适时调整班次。

是 其他

1、环保分局委托济南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于08月31日一09月01日对唐冶
新区唐城小区噪声进行检测，按照《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量方法》(GB9661
一88）的测量方法，检测统计结果为66 . 4dB，符合《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
准》(GB9660一1988)一类区标准（不大于70dB）的要求。 2、济南市政府和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将在二期建设时，严格把关，从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和机场设计方案等方面充分考虑飞机噪声的影响，力争把噪音污染
控制在最小范围；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也会根据后续济南市建设和发展情
况适时调整班次。

324 9

青岛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唐岛湾
A组团小区居民投诉：1 .小区垃圾问
题；2 .小区周围商住门面房，不具备
开饭店要求，饭店油烟噪声垃圾等
污染扰民，以赣湘人家为典型。

青岛市 垃圾、油
烟

1 .小区垃圾问题。一是物业公司未能及时清理小区内积存的装修垃圾。二是小区垃圾桶配备数量不足，
部分垃圾桶垃圾冒溢，且散落的生活垃圾没有及时清扫入桶。三是物业管理部门对该小区的日常监管不到
位。 2 .小区周围商住门面房，不具备开饭店要求，饭店油烟噪声垃圾等污染扰民，以赣湘人家为典型。今
年4月份以来，我区已接到关于“赣湘人家”饭店油烟噪声垃圾等污染扰民投诉3次，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长江
路中队前期已责令其整改，但在整改过程中，长江路中队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及时跟上处理，导致问题整改
不彻底，由此引发群众再次投诉。“赣湘人家”饭店于2017年6月26日餐饮服务许可证到期。长江路食药监所于
2017年6月18日下达了“餐饮服务单位监督意见书”，要求3日内提交餐饮服务许可证延续申请，但该单位未按
时限提交，其间长江路食药监所未及时做好跟进督促工作，负有监管责任。

是
责令改
正、停产
整治

1 .针对小区垃圾问题，8月13日中午12时已清理完毕。 2 .针对唐岛湾
A小区周边餐饮业户油烟噪声垃圾等污染扰民问题，一是8月13日由市场
监管、食药监、综合执法、环保等部门对“赣湘人家”饭店责令停业整治。该
饭店已于8月13日停业。二是周边4家小饭店不产生油烟无需检测，无扰民
现象。周边其余13家规模较小的餐饮业户于8月22日全部整改合格，恢复正
常营业。

325 610

青岛市市北区同安路57号樱花
郡小区东侧紧邻徐家东山，徐家东
山属浮山，青岛市有规定浮山不能
修建筑。从今年三月开始，浮山新区
街道办事处开始拔树建公墓，公墓
无任何手续。因树木减少，生态受影
响，水土流失，导致山上黄泥流到同
安路和福州南路上。曾多次向青岛
市信访办、市北区信访办、青岛市规
划局、青岛市民政局反映，未解决。十
多位居民因投诉受到威胁。

青岛市 土壤、其
他

8月17日市北区成立调查组现场核查。经核查，信访人反映徐家东山整治是青岛市浮山生态园规划建设
的一部分。根据公园规划建设要求，要将原海城、新兴等7个自然村的散葬坟墓进行集中安葬，并进行生态整
治，植树绿化，并非新建公墓，也禁止对外出售墓地。自2017年5月开始，浮山新区街道办事处组织振华农工
商总公司进行散在坟墓整治施工时，造成部分土地裸露，后因小区居民强烈反对而暂停施工，正值多雨汛
期，因该区域市政配套设施未修建，缺少雨水收集、沉砂设施和排水管道，今年8月5日的雷暴强降雨，山上倾
泻而下的水流将泥沙冲刷到了地势较低的同安路。

是 责令改正

1 .积极对接市主管部门加快此处的截洪沟和道路等市政设施的建设；
同时，每逢大雨，浮山新区街道预先采取堆沙袋、疏通临时泄洪渠等防汛措
施，保障樱花郡居民小区的安全。2 .督促青岛振华农工商总公司继续加强
该处现场环境整治，加快临时沉砂池、排水沟等排水设施建设，加快挡墙、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绿化景观建设，以进一步减少雨水对泥沙的冲
刷，工程预计于9月中旬全部结束；继续对接学校开发建设单位，督促其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展相关防汛工作，保障建筑物的安全。3 .尽快推进
整治项目的二期工程，完善山体基础设施，修建消防通道，植树增绿，提高
绿化景观水平。4 .继续做好周边居民的宣传引导工作，确实将浮山生态园
建设这项利民工程办好办实，让群众理解和满意。5 .要求辽源路街道办事
处指导振华农工商总公司做好原村民的教育引导工作，改变殡葬观念，引
导村民移风易俗，文明祭奠，避免振华农工商总公司原村民和樱花郡小区
居民发生恶性群体性冲突事件。

326 815-99

青岛市市北区浮山新区街道办
和振华农工商总公司在樱花郡小区
周围破坏山体植被，违法建设墓地，
破坏当地生态。多次因下雨导致泥
石流淹灌。

青岛市 土壤、其
他

8月17日市北区成立调查组现场核查。经核查，信访人反映徐家东山整治是青岛市浮山生态园规划建设
的一部分。根据公园规划建设要求，要将原海城、新兴等7个自然村的散葬坟墓进行集中安葬，并进行生态整
治，植树绿化，并非新建公墓，也禁止对外出售墓地。自2017年5月开始，浮山新区街道办事处组织振华农工
商总公司进行散在坟墓整治施工时，造成部分土地裸露，后因小区居民强烈反对而暂停施工，正值多雨汛
期，因该区域市政配套设施未修建，缺少雨水收集、沉砂设施和排水管道，今年8月5日的雷暴强降雨，山上倾
泻而下的水流将泥沙冲刷到了地势较低的同安路。

是 责令改正

1 .积极对接市主管部门加快此处的截洪沟和道路等市政设施的建设；
同时，每逢大雨，浮山新区街道预先采取堆沙袋、疏通临时泄洪渠等防汛措
施，保障樱花郡居民小区的安全。2 .督促青岛振华农工商总公司继续加强
该处现场环境整治，加快临时沉砂池、排水沟等排水设施建设，加快挡墙、
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绿化景观建设，以进一步减少雨水对泥沙的冲
刷，工程预计于9月中旬全部结束；继续对接学校开发建设单位，督促其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开展相关防汛工作，保障建筑物的安全。3 .尽快推进
整治项目的二期工程，完善山体基础设施，修建消防通道，植树增绿，提高
绿化景观水平。4 .继续做好周边居民的宣传引导工作，确实将浮山生态园
建设这项利民工程办好办实，让群众理解和满意。5 .要求辽源路街道办事
处指导振华农工商总公司做好原村民的教育引导工作，改变殡葬观念，引
导村民移风易俗，文明祭奠，避免振华农工商总公司原村民和樱花郡小区
居民发生恶性群体性冲突事件。

327 41

烟台莱州市金兴化工，将近一百
万吨的各种工业固废堆放在海边滩
涂上，对周边海域和地下水造成严
重污染。

烟台市 水

1 .经对金兴化工有限公司周边沿海2公里海岸线全面排查，海边滩涂上没发现工业固废。金兴化工经防
渗处理的厂区堆存场内存放有固废约50万吨，其中西部堆存场约35万吨（浮选尾渣约20万吨，磷石膏和红渣
约15万吨），北部堆存场约15万吨浮选尾渣。原来没有采取防扬散、防流失措施，2017年2月，金兴化工按照我
市制订的废渣堆放场整治方案，按照“三防”标准要求，在防渗区域对废渣进行了规范堆放，已于4月19日完
成整治。现场发现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过期后，违法接收危险废物硫精矿；北晾晒场未按要求清空封场；厂
区雨水收集系统不完善，收集雨水排放前监测项目不全；塑苫有破损；未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对地下水及周边
海域海水进行全指标监测；未对厂区及周边土壤进行监测。 2 . 8月12日，我市委托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对金兴化工3个地下水点位、周边海域3个海水点位进行特征污染物检测分析，检测结果均符合标准。

是

责令改
正、停业
整治、立
案侦查、
约谈

1 .企业《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2014年4月到期，2016年4月停产，2014年
5月1日至2015年9月17日期间，企业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过期的情况下，
违法购入硫精矿481604 . 58吨。莱州市环保局先后于4次对该企业立案查
处。 2 . 8月13日，对企业下达《关于对有关环境问题责令改正的决定》，
责成企业立即就厂区雨水收集系统进行规范整改。责成企业聘请有资质
的专业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和要求，在雨水排放前进行全面检测。
截至8月22日，固废堆场塑苫修复、雨水收集池和雨水导流渠规范整治已完
成，已与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在雨水排放前对雨水
进行了全面检测。 3 .自2017年9月开始，莱州市环保局将每月对地下水
和周边海域海水进行全指标检测、对厂区及周边土壤进行检测，确保周边
环境安全。 4 .聘请省环科院编制北晾晒场清空封场专业指导意见和细
化整治方案，并责成企业严格落实。8月19日，专家向莱州市提交了《莱州金
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废渣堆场处置方案》。

328 814-05

1、投诉人于2015年8月份到烟台
莱州市环保局反映莱州市金城镇吕
村村南一企业污染问题。莱州市环
保局将投诉人信息泄露给被举报
人，致投诉人遭到被举报人组织的
人员殴打。2、莱州市金城镇南吕村十
字口于家不足百米有一处重金属残
留物，污染地下水及空气。

烟台市
大气、水、
重金属、
土壤

1 .反映的企业为莱州市益昌工贸有限公司，涉及益昌工贸法人代表郎某某，信访表述的警情，应为吕某
某报称被人殴打事件。2015年8月21日，公安机关接到吕某某报警，称被人殴打。经公安部门调查：被打是因
为举报郎某某企业污染而遭到打击报复，但没有提供出是“莱州市环保局将投诉人信息泄露”的证据。双方
说法不一，且都无法提供其他有价值线索，公安机关无法进一步查证。2016年8月10日，经公安机关调解、双
方协商，由郎某某赔偿吕某某人民币4万元，双方互不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此案已结服。 2 .信访反映位置
的“金属残留物”实为莱州市益昌工贸有限公司在厂区大棚内堆存的约3000吨矿粉。 3 .现场委托第三方
检测机构在厂区雨水收集池采集雨水样本1份，在南吕村委自来水、公司院内井、公司院西果园井采集地下
水样本3份，在公司东南上风向、西、西北、北采集空气样本4份，在公司院内、院西果园、院东北林地采集土壤
样本3份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地下水、雨水、空气、土壤样本均符合标准。

是 责令改正 责成企业对堆存的3000吨矿粉严格落实“三防”措施，已于8月16日完
成。

329 630

烟台市经济开发区国奥天地小
区外150米处有家西部热电厂，厂区
内新开1家砖厂，利用炉渣和粉尘造
砖，粉尘和烟尘污染严重；小区外50
米处的氨纶公司，定期排放刺鼻气
味，老人和小孩闻到会呕吐。多次向
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投诉，未解决。

烟台市 大气

1 .现场检查时，该厂处于停产检修状态，生产工序中在蒸压养护结束后，需将蒸汽排空，有较多蒸汽逸
散，投诉人看到后可能误以为是烟尘、粉尘。另外，装卸运输时，会存在碎屑遗撒、车辆碾压等情况，造成厂区
道路扬尘。 2 .氨纶公司（现名称为泰和新材）西部园区，企业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未见异常，异味主要来自
于氨纶车间的无组织排放。6月份、8月份，环保局先后委托烟台市清洁能源检测中心对国奥天地及其边界进
行了连续7天和3天的臭气浓度监测，结果显示,在总计40个点次中，有1个点次臭气浓度超过厂界限值20（检
测值为21无量纲）；7月份、8月份，对氨纶公司厂界进行的共计8天臭气浓度监测结果显示，在总计30个点次
中，有1个点位、2次臭气浓度超标（检测值分别为23、28无量纲）；8月18日对有组织排放臭气浓度的检测结果
显示，8个排气筒均不超标。综合分析，在风速、风向、气压较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氨纶公司存在影响东侧国
奥天地的异味，不存在定期排放臭气问题。 3 .近年来，针对群众反映的异味问题，环保局已将氨纶公司
列为重点监管企业，先后多次约谈企业负责人，督促企业累计投资1800余万元进行整改治理，增加废气收集
处理能力。

是

责令改
正、停产
整治、立
案处罚

1 .已要求制砖厂加强扬尘污染防治，对厂区道路及时清扫洒水。
2 .针对氨纶公司厂界臭气浓度超标，环保局已于8月14日责令企业停止环
境违法行为，8月18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10万元；已于8月20日
责令企业停产整治，并要求企业于8月21日前制定上报整改方案。8月23日、
8月25日，烟台开发区管委分管领导、有关部门分别约谈了企业负责人。目
前，企业已经制定上报整改方案，并已于8月25日起停产。 3 .责令企业
2017年8月底前安装完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控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8
月24日，烟台开发区管委在国奥天地小区安装完成用于显示氨纶公司废气
排放厂界监测结果的电子屏幕。

330 683

烟台海阳市凤城街道西河崖村
新房区东侧有一条臭水沟，宽四五
米，长一百多米，居民生活污水及雨
水均从该臭水沟流向农田。臭水沟
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居民生活，臭水
沟旁边生活垃圾成堆。村民饮用水
为井水（水井离臭水沟60米），井水经
化验硝酸盐含量超标。多次向海阳
市89000001143、市政府信访办反映，
未得到解决。

烟台市
大气、水、
垃圾、其

他

1 .凤城街道西河崖村新房区楼房化粪池建于2007年，容积较小，加之近期连续降雨，化粪池内生活污水
外溢，排入河沟造成污染。沟边主要为居民生活垃圾。 2 .海阳市疾控中心在周边测了2个水井，每个水井
分析20个项目，只有一个水井的氟化物超标，浓度为1 . 75mg/L（标准为 1 . 0mg/L)。周围无产生氟化物的污染
源，分析超标主要是地质原因。 3 . 8月2日、8月3日，3名村民曾向89000热线反映，西河崖村安置楼东水沟旁
生活垃圾成堆并有气味问题。89000民生服务中心转交凤城街道后，凤城街道安排工作人员，对河沟两侧生
活垃圾全部进行了清理，但因连续降雨、水位较高，影响对河沟垃圾、漂浮物清理施工，待水位下降进行清
理。8月7日，凤城街道将进展情况反馈给89000民生服务中心，8月8日89000民生服务中心将情况反馈给市民，
并请市民耐心等待。8月18日水位下降，已开始全线清理，8月21日全部清理完毕。“多次向市政府信访办反映”
不属实。今年以来，海阳市信访局、属地单位未接到关于此案的举报电话，也没有收到上级环保部门转交的
类似举报案件。

是 责令改正

1 .从8月18日18：00开始，凤城街道安排2台挖掘机对河沟内垃圾、杂物
进行清理，8月21日已全部清理完毕； 2 . 8月21日，凤城街道完成排污口
封堵，今后将定期出动专用车辆对化粪池进行抽运，确保不发生外溢现象。

3 .于8月18日安排工程车辆将现场生活垃圾全部清理干净。在此基础
上，废除原有的露天砖砌垃圾池，全部换成环卫垃圾箱，今后将由海阳市凤
城街道环卫队定期进行清运。

331 816-113 烟台经济开发区烟台氨纶公司
排放臭气，该厂无环评，属违规建厂。 烟台市 大气、其

他

1 .该厂2003年至2017年，共建设6期工程、9个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验收手续齐全，不存在无环评违规
建厂问题。 2 .企业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未见异常，异味主要来自于氨纶车间的无组织排放。6月份、8月份，
环保局先后委托烟台市清洁能源检测中心对国奥天地及其边界进行了连续7天和3天的臭气浓度监测，结果
显示,在总计40个点次中，有1个点次臭气浓度超过厂界限值20（检测值为21无量纲）；7月份、8月份，对氨纶公
司厂界进行的共计8天臭气浓度监测结果显示，在总计30个点次中，有1个点位、2次臭气浓度超标（检测值分
别为23、28无量纲）；8月18日对有组织排放臭气浓度的检测结果显示，8个排气筒均不超标。综合分析，在风
速、风向、气压较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氨纶公司存在影响东侧国奥天地的异味，不存在定期排放臭气问题。

是
责令改
正、立案
处罚

1 .针对企业厂界臭气浓度超标，环保局已于8月14日责令企业停止环
境违法行为，8月18日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10万元。8月20日责令
企业停产整治，并要求企业于8月21日前制定上报了整改方案。 2 . 8月
24日，烟台开发区管委在国奥天地小区安装完成用于显示氨纶公司废气排
放厂界监测结果的电子屏幕。

332 817-142
烟台莱州市虎头崖镇南李村“南

李纸业”废水外排，污染庄稼地，并散
发异味污染空气。

烟台市 水、大气

1 .该转办件反映的企业为莱州市虎头崖镇南李村新东方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该企业于2017年4月停产。
停产前，企业产生的废水排入厂区外西南侧约1万立方米、由毛石浆砌的混凝土沉淀池中，不存在废水外排
问题。从8月12日起，虎头崖镇委托烟台益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产生异味的池内废水、沉淀废渣分别运输
到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2 . 8月19日，莱州市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厂区
西、西北、西南3个点位采集3个土壤样本，经检测分析，均符合标准。 3 .接到转办件后，执法组立即赶赴
现场进行调查。经询问周边村民，企业停产前，厂区及周边区域有异味。目前，企业已彻底停产，厂区及周边
区域已无异味。

是
立案处
罚、责令
改正

1 .截至8月30日，产生异味的池内废水、沉淀废渣清运完毕。 2 .针对
企业1条生产线未验收问题，2017年4月，莱州市环保局对企业处以20万元
行政罚款。

备注：中央第三环保督察组转办第十六批群众举报件共计300件。截至2017年9月5日已办结291件，正在办理9件。待办理完毕后，一并向社会公布。序号第292-332号信访件为前批次新办结群众举报件。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十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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